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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法案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林培生先生 )

林先生：

在 2 0 0 3 年 1 2 月 1 2 日舉行的
《香港康體發展局 (廢除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本年 1 月 2 日來信連上述會議紀要的定稿已收到。我
們現就會議紀要第 5 及第 6 段提供下列資料：

第第第第 5 ( a )

及及及及 ( b )段段段段

為落實體育政策檢討中的建議，以及支援體育委員

會及其轄下三個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康樂及文化事

務 署 (下 稱 康 文 署 )將 重 整 工 作 優 先 次 序 和 工 作 重
點，以期促進香港的體育發展。康文署將擴大學校

體育推廣計劃，向學生推廣體育活動；舉辦更多社

區體育推廣計劃，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成

立更多社區體育會，提倡 “普及體育 ”和 “終身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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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以及在香港舉辦更多大型體育盛事，促進市

民積極參與運動的文化。為達致上述新訂目標，康

文署將於內部重新調配 4 1 名康樂事務經理職系人
員和 1 2 名一般職系人員，以加強現有體育單位的
運作。在上述 5 3 名重新調配的員工中， 6 名康樂事
務經理職系人員和 3 名一般職系人員將獲重新調派
到現時康文署的體育資助辦事處，在香港康體發展

局 (下 稱 康 體 局 )  解 散 後 為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一 站 式 資
助服務。

目前，根據精簡架構的安排，康體局現時的預算編

制為 3 1 1 人，其中約有 2 6 0 名現職人員將獲未來的
香港體育學院重行僱用，而 4 0 至 5 0 多人將會被遺
散，預計每年可節省員工費用約 1 , 7 0 0 萬元。由於
獲 未 來 的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重 行 僱 用 的 康 體 局 人 員 將

簽訂新的僱傭合約，而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將更切合

現有市場水平，我們預期可節省更多開支。在精簡

架構工作中所得的節省款項淨額，將用以資助體育

發展計劃，包括為未來的香港體育學院提供資助。

第第第第 5 ( c )段段段段 我們已於 2 0 0 4 年 1 月收到康體局行政總裁就該局
個別職位的人手編制及薪幅提供的資料。不過，我

們認為有關資料不足以處理張宇人議員的要求，並

正與康體局商討，以取得更全面而詳盡的資料。我

們與康體局商討後，稍後會向你提供所需的資料。

第第第第 6 段段段段 現 付 上 在 體 育 政 策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所 接 獲 有 關

解散康體局一事的意見分析。我們曾於 2 0 0 3 年 1 0
月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供同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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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以來，我們一直積極聯絡

康體局員工，並於本年 1 月 2 0 日會晤員工代表，商討一旦康體
局解散後，有關員工的過渡安排，以及有何措施協助那些未被

重組的香港體育學院吸納的員工。與會者同意，我們在未來兩

星期內與康體局個別部門的員工舉行研討會，以聽取他們對臨

時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為重組的香港體育學院而設的員工／

組織架構的意見。事情如有重大發展，我們定會再行通知。

民政事務局局長

(潘太平    　　　　代行）

2 0 0 4 年 2 月 1 0 日

副本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

(經辦人：蕭如彬先生 )傳真號碼： 2 6 0 2  1 4 8 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經辦人：胡偉民先生 )傳真號碼： 2 6 9 1  3 2 6 4

高級政府律師

(經辦人：陳元新先生 )傳真號碼： 2 8 4 5  2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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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花園道 3 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 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女士

戴女士：

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舉行的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

因應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在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會議上的

決定，政府現向委員會匯報以下各項資料：

( a )  就有關體育行政架構的 3 8 0 份意見書作出的分析；
( b )  就 各 團 體 代 表 在 本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各 點

的回應；

( c )  向體育委員會轄下事務委員會撥款的準則；以及
( d )  重組架構的時間表。

民政事務局局長

(潘太平代行 )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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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就體育政策檢討中有關體育行政架構的 3 8 0 份意見書作出
的分析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發表《體育政策檢討報
告書》(報告書 )，徵詢公眾意見，諮詢期至二零零二年七
月底結束。諮詢公眾的目的， 在於 徵集體育界和 廣大市

民的意見，盡量集思廣益，以 便在 制訂一套詳盡 而又反

映社會實際需要的體育發展策 略計 劃時作為參考 。在諮

詢期內， 我們舉辦逾 5 0 次諮 詢會／簡報會／會議／ 論
壇，蒐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包 括立法會民政 事務委

員會、十八區區議會、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

 報 告 書 就 下 列 七 個 範 疇 勾 劃 出 未 來 體 育 政 策 的 發 展 方
向：

( 1 )  體育行政架構
( 2 )  普及體育運動
( 3 )  學界體育運動
( 4 )  對殘疾運動員的支援
( 5 )  場地規劃及發展
( 6 )  精英體育運動
( 7 )  對體育的公帑資助

 在諮詢期結束時，我們共收到 3 8 0 份意見書，分別來自
康體發展局 (管方及員工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體育總會、與體育有 關的 組織、體育專 才、教

育機構／院校、政黨、區議會 和個 人。按提交意 見的機

構分類的圖表載於附件 I。

 值得注意的是，個 別的意見書內容所涵蓋的範圍各有不
同。一些意見書只就七個範疇 之一 發表意見，另 一些則

論及報告書的所有範疇。在 3 8 0 份意見書中，論及體育
行政架構的意見書共有 1 1 7 份；普 及體育 運動的有 9 7
份；學界體育運動的有 7 1 份；對殘疾運動員的支援的有
1 9 份；場地規劃及發展的有 2 8 1 份；精英體育運動的有
2 5 1 份；而對體育的公帑資助的則有 8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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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體育行政架構提出意見機構的分類資料載於附件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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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立法會動議辯論

港協暨奧委會

政黨

大學/教育院校

其他組織

康體局

區議會

其他體育組織/與體育有關的組

織

體育總會

個㆟

:  1  (0 . 26 %)

:  3  (0 . 79 %)

:  3  (0 . 79 %)

:  10  ( 2 .63 %)

:  13  ( 3 .42 %)

:  15  ( 3 .95 %)

:  18  ( 4 .74 %)

:  29  ( 7 .63 %)

:  39  ( 10 .2 6 %)

:  24 9  (65 .53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38 0

意見及意見書的分項數字意見及意見書的分項數字意見及意見書的分項數字意見及意見書的分項數字

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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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在體育政策檢討公眾諮詢期內就成立體育委員會的三個方案

收集所得意見的分項數字

性質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A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B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C 提及架構但沒有對提及架構但沒有對提及架構但沒有對提及架構但沒有對

三個方案有傾向的意見三個方案有傾向的意見三個方案有傾向的意見三個方案有傾向的意見

康體局及其員工 4 2 0 7
港協暨奧委會 0 0 3 # 0
體育總會 0 2 17 @ 10
其他體育會／與體育有關的組

織

0 0 6 9

其他團體 0 0 0 2
政黨 1 0 2 0
大學／教育機構 0 0 1 5
個人 2 0 6 20
區議會 ** 0 0 11 6
立法會動議辯論 0 0 0 1*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 7 4 46 6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117

註

方案 A : 將康體局擴大成為體育委員會
方案 B : 成立體育委員會監察康體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工作
方案 C : 解散康體局，成立統籌體育政策的體育委員會，就策略性體育政策的規劃及撥

款事宜提供意見

＃ 港協暨奧委會邀請 71 個體育總會／成員機構提交意見，其後所收到的 43 份交回

的表格中，有 34 份簽署的意見書表示支持方案 C。

＠ 兩個體育總會分別在不同日期提交三份內容相若的意見書

* 意見並不一致

**  按個別議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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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就各團體代表在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會議上所提各點的回應

1 . 香港體育學院重組後的戶外設施管理

答： 政府正就上述事宜再作研究，並會考慮各方面人士就此事

所表達的意見。

2 . 諮詢體育總會

答： 政府就落實新架構一事定期與體育界保持聯絡。我們在七

月曾與各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舉行多次諮詢會議。民政

事務局局長在本年八月二十日與體育界人士的座談會上，

向他們匯報重組架構的進展，以及徵詢他們對新架構及體

育委員會成員組成的意見。在新近成立的社區體育事務委

員會和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中，獲委任的成員包括來

自體育總會和地區體育會的代表。

3 . 借鑑海外經驗

答： 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在擬定報告書時，曾經參考內地、澳洲、

加拿大、丹麥、馬來西亞、新西蘭、新加坡、瑞典及英國

等地有關的經驗，才提出其中一些改善建議。值得注意的

是，我們並無發現有單一體育行政架構可切合所有情況，

反而從這些海外經驗得知，在設計體育行政架構時，應考

慮當地在政治架構、地理和文化背景及當地體育界意見等

獨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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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體育發展的撥款安排

答： 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政府會繼續沿用現有的原則向各

體育總會撥款，但會簡化會計上的程序安排，以減少所涉

及的行政程序。至於日後的撥款安排，體育委員會於二零

零四年四月一日成立後，將會徵詢體育界人士的意見，並

隨即就整個機制進行檢討。

5 . 把香港體育學院重組為法團的優點

答： 香港體育學院成為法人團體後，在運作上會更為靈活，與

時並進，配合精英體育發展瞬息萬變的需求；可以更具創

意 的 方 式 尋 求 商 業 ／ 企 業 機 構 贊 助 ， 開 拓 更 多 的 資 金 來

源；有助策動社會人士對體育的捐助和支持。澳洲維多利

亞省的體育學院便是一個法人團體的成功例子。

( c ) 日後撥款準則

在新架構中，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

員會及精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將會透過體育委員會就各自職

權範圍內的體育活動的撥款原則、準則及先後次序，向政

府提供意見。這些委員會本身並非撥款機構。三個事務委

員會建議的準則，如獲體育委員會採納，便可作為日後［即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後］向各體育總會及其他體育組織撥

款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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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重組架構工作的時間表

有關重組架構的主要工作的時間表暫定如下：

( 1 )  十一月底  ─  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 2 )  現 時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  處 理 成 立 未 來 體 育 學
院，包括人手等過渡安排

( 3 )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  解散康體發展局，並成立體
育委員會及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


